
《
評
論
》

金
融
合
併
應
由
前
跟
班
去
併
後
跟
班

。
鍾
俊
文

各
位
與
談
人
、
先
進
大
家
好
!
我
非
常
感
謝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給
我
這
個
機
會
來
參
加
這
個
非
常

有
意
義
的
會
議

。

有
關
於
金
融
改
革
，
我
覺
得
是
非
常
優
先
的
項
目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金
融
機
構
負
責
分

配
資
金
。

負
責
分
配
資
金
形
同
分
配
資
源
，
而
資
源
分
配
是
否
有
效
率
當
然
會
影
響
到
經
濟
成
長

。

今

天
早
上
葉
銀
華
教
授
也
提
到
，
金
融
業
是
一
個
財
務
槓
桿
比
率
非
常
高
的
行
業
，
用
非
常
少
的
資
本
就

可
以
控
制
非
常
大
的
資
產
，
也
有
非
常
大
控
制
權
的
利
益

。

所
以
，
在
金
融
改
革
的
過
程
中
，
如
果
處

理
不
當
將
使
貧
富
差
距
變
得
非
常
嚴
重

。

為
了
讓
經
濟
成
長
比
較
快

一
些
，
所
得
分
配
比
較
公
平
一

點
，
我
覺
得
在
金
融
改
革
要
做
得
非
常
適
當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
。

有
關
於
陳
董
事
長
剛
才
的
報
告
，
其
結
論
是
，
公
股
金
融
機
構
最
重
要
走
向
民
營
企
業
化
的
講
法

我
個
人
深
表
贊
同

。

在
國
際
間
，
我
們
看
先
進
國
家
(
英
國
、
美
國
等
幾
個
金
融
發
展
比
較
成
功
的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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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，
其
他
如
香
港
、
新
加
坡
)
，
其
實
看
到
的
，
很
少
金
融
機
構
是
公
營
的
，
所
以
我
們
大
概
知
道
金
融

改
革
最
終
的
目
標
就
是
要
民
營
化

。
三
、
四
十
年
前
我
們
是
完
全
公
股
、
公
營
金
融
事
業
為
主
的
一
個

體
系
，
到
最
終
我
們
希
望
它
是
一
個
民
營
化
的
體
系
，
這
中
間
需
要
一
個
過
程
。
這
個
過
程
不
外
是
跳

躍
式
的
，
所
以
我
們
現
在
碰
到
的
這
些
原
來
的
公
營
事
業
要
民
營
化
，
譬
如
說
已
經
有
七
、
八
原
為
公

營
的
金
融
機
構
已
經
在
形
式
上
民
營
化
，
而
現
在
還
有
台
銀
、
土
銀
、
中
央
信
託
局
等
還
是
百
分
之
百

公
營
的
也
需
要
民
營
化
。
民
營
化
的
方
向
是
正
確
的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，
目
前
的
官
民
共
治
(
像
三
商
銀

這
一
類
)
的
情
況
之
所
以
不
甚
理
想
就
是
因
為
有
政
治
力
的
介
入
非
常
地
嚴
重
。
一
個
金
融
機
構
如
果

天
天
都
有
新
聞
見
報
，
要
經
營
得
好
也
是
非
常
困
難
。
目
前
的
這
種
情
況
，
政
府
事
實
上
應
該
把
最
重

要
的
力
量
放
在
金
融
監
理
，
如
果
政
府
同
時
下
來
經
營
金
融
機
構
，
尤
其
是
原
來
財
政
部
那
種
架
構
，

即
一
方
面
是
公
營
事
業
的
太
上
董
事
會
，
要
負
責
經
營
好
金
融
機
構
;
男

一
方
面
又
要
做
好
監
理
，
這

實
際
上
是
有
困
難
的
，
所
以
大
家
在
講
的
「
球
員
兼
裁
判
」
的
問
題
當
然
會
發
生

。

基
本
上
我
是
贊
成

要
進
一
步
地
民
營
化
，
但
是
官
民
共
治
(
政
府
和
民
間
的
財
團
，
像
是
中
華
開
發
的
情
況
)
，
我
覺
得
中

間
會
有
很
多
的
困
難
。
誠
如
許
董
事
長
所
建
議
的
，
引
進
外
資
是

一
個
好
的
方
向

。

由
於
金
融
機
構
是

一
個
特
許
的
行
業
，
台
灣
到
現
在
為
止
對
於
金
融
機
構
還
是
有
些
保
護
的
心
態
。
像
二
次
金
改
提
到
，

希
望
有
三
家
旗
艦
銀
行
，
其
市
占
率
超
過
百
分
之
十
，
基
本
上
也
是
希
望
有
一
些
本
土
的
金
融
機
構
至



少
在
市
場
不
會
被
外
資
占
有

。

以
銀
行
來
講
，
相
較
於
其
它
國
家
而

言
，
台
灣
外
商
銀
行
的
市
占
率
是

偏
低
很
多
的
，
其
實
我
們
在
這

一
階
段
進

一
步
地
引
進
外
資
，
採
取
「
土
洋
共
治
」
可
能
會
是

一
個
比

較
好
的
方
式
，
因
為
外
資
可
以
帶
來
品
牌
、
技
術
、
經
營
方
式
，
品
質
自
行
負

責
。
台
灣
有
很
多
金
融

的
機
構
都
將
其
品
質
丟
給

R
T
C

，
讓
政
府
去
買
單

。

外
資
的
這
些
大
金
融
機
構
如
果
來
台
灣
虧
了

錢
，
像
很
多
的
保
險
公
司
，
其
母
公
司
要
增
資
，
如
最
近
知
道
的

I
N
G
'

在
台
灣
賠
了
很
多
錢
，
公

司
要
拿
錢
出
來
增
資

。

但
有

一
些
本
地
的
保
險
公
司
若
虧
了
錢
就
丟
給
政
府
，
讓
政
府
的
保
險
基
金
來

付
這
筆
錢
。

因
此
，
基
本
上
我
比
較
贊
成
引
進
外
資

。

引
進
了
外

資
，
如
果
純
粹
以
價
格
標
，
外
資
將
不
願
意
付
高
價

。

本
土
的
金
融
機
構
因
為
有
控
制

權
的
利
益
，
則
會
願
意
出
高
價
來
標

。

所
以
，
適
當
的
資
格
標
是
有
需
要
的
，
而
要
用
什
麼
方
式
來

做
?
我
想
得
到
的
，
第

一
個
當
然
是
信
用
評
等

。

國
際
間
的
信
用
評
等
機
構
，
包
括
室
。
。
身
、
標
準
普

爾
、
E
Z
F

，
其
所
做
出
的
信
用
評
等
會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參
考

。

最
近
其
實
還
有
新
巴
塞
爾
協
定
可
以

用
。

新
巴
塞
爾
協
定
中
的
內
容
是
在
指
導
如
何
去
經
營

一
家
金
融
機
構
，
不
只
是
銀
行
，
證
券
、
保
險

公
司
都
有
。
它
基
本
上
的
關
鍵
就
是
教
導
用
適
當
的
方
法
計
算
風
險
，
之
後
就
要
提
列
充
足
的
自
有
資

本
，
懂
得
計
算
風
險
就
會
定
價
，
所
以
用
那
套
方
法
就
可
以
去
好
好
地
經
營

一
家
金
融
機
構

。

所
以
如

果
說
我
們
的
要
求
是
可
以
適
用
新
巴
塞
爾
協
定
的
進
階
法

，

這
個
在
各
國
的
監
理
都
已
經
有
了
，

譬
如
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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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主
要
幾
個
國
家
.. 

英
國
、
美
國
，
有
很
多
金
融
機
構
已
經
申
請
適
用
新
巴
塞
爾
協
定
的
基
礎
法
或
者

是
進
階
法
。
台
灣
據
說
也
要
開
始
了
。
所
以
我
覺
得
進
一
步
地
引
進
外
資
是
一
個
好
的
辦
法
。
我
們
也

知
道
，
中
國
大
陸
有
二
十
幾
家
銀
行
引
入
外
資
，
沒
有
像
台
灣

一
模

一
樣
是
賣
給
當
地
的
民
營
企
業
，

而
是
引
進
外
資

。

目
前
，
像
合
庫
，
可
以
引
進

一
個
有
新
巴
塞
爾
協
定
基
礎
的
外
資
，
然
後
把
它
引
進

來
當
第
二
大
股
東
，
把
一
部
分
的
董
事
席
位
讓
給
他
，
如
果
他
做
得
不
好
，
則
還
會
有
機
會
把
它
砍

掉
，
如
果
做
得
好
的
話
，
則
股
價
一
定
很
高
，
就
負
責
賣
股
票
就
好
了
，
還
有
比
這
個
更
舒
服
的
事
情

嗎
?
所
以
我
覺
得
引
進
外
資
會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辦
法
，
我
們
不
要
再
想
著
要
保
護
國
內
的
金
融
機
構
，

那
些
外
國
的
金
融
機
構
一
定
有
相
當
的
信
用
評
等
，
適
用
新
巴
塞
爾
協
定
的
進
階
法
，

一
定
就
有
相
當

的
實
力
，
也
會
顧
慮
其
商
譽
，
不
會
跑
到
台
灣
來
收
購
委
託
書
，
做
諸
如
此
類
的
事
情
，
所
以
我
覺
得

「
土
洋
共
治
」
應
該
是

一
個
好
的
方
向
。

有
關
於
公
司
治
理
，
第
一
個
我
要
講
的
還
是
有
關
董
事
會

。

目
前
官
股
銀
行
的
董
事
會
方
式
，
最

近
有
很
多
官
股
的
獨
立
董
監
事
辭
職
，
包
括
財
政
部
次
長
。
一
個
月
領
八
千
元
要
承
擔
那
麼
大
的
責
任

是
毫
無
道
理
的
，
而
且
擔
任
次
長
是
何
等
忙
碌
，
也
沒
有
時
間
讀
公
司
資
料

。

而
且
在
金
融
機
構
擔
任

過
董
監
事
的
人
都
知
道
，
經
理
階
層
會
把
資
訊
過
濾
'
避
免
讓
董
監
事
知
道
一
些
事
情
，
即
便
是
主
動

要
資
料
都
沒
有
辦
法

。
至
於
官
股
代
表
，
我
覺
得
風
險
管
理
是
最
重
要
的

一
塊
。

到
外
資
機
構
去
找
那



些
曾
經
在
大
銀
行
裡
面
做
過
風
險
管
理
、
「
巴
爾
賽
協
定

」
那
套
整
個
系
統
的
那
些
人
，
付
他
們
稍
高

的
薪
水
讓
他
們
做
專
任
的
董
事
都
會
是
比
較
好
的
解
法
，
因
為
那
套
制
度
必
須
要
做
過
才
會
知
道
如
何

去
做
。

會
算
風
險
才
真
正
知
道
如
何
去
經
營

一
家
銀
行
。

培
養

一
個
好
的
經
營
團
隊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，
好
的
銀
行
，
像
匯
豐
，
其
董
監
事
的
持
股
也
是
非
常

地
低
，
但
是
它
們
擁
有
有
非
常
好
的
經
營
團
隊

。

所
以
，
培
養

一
個
好
的
經
營
團
隊
會
讓
問
題
比
較
容

易
解
決
。

我
對
於
財
政
部
目
前
輪
調
的
制
度
非
常
感
冒
，
譬
如
說
董
事
長
、
總
經
理
常
常
輪
調
，
高
階

經
理
人
也
在
輪
調
，
那
就
等
同
於
好
像
只
是
財
政
部
的
銀
行
，
財
政
部
的
銀
行
就
沒
有
差
別
性
，
所
有

產
品
都
一
樣
，
在
甲
銀
行
把
乙
銀
行
打
得
快
死
了
，
再
調
你
去
到
乙
銀
行
董
事
長
，
這
樣
子
便
無
法
去

組
織
一
個
好
的
經
營
團
隊

。

我
認
為
輪
調
制
度
應
該
立
刻
就
要
停
止

。

至
於
財
報
透
明
度
的
問
題

。

台
灣
的
銀
行
業
的
財
報
透
明
度
很
糟

。

銀
行
是
一
個
最
重
視
誠
信
的

行
業
，
但
是
財
報
卻
這
麼
地
糟
，
銀
行
這
個
行
業
，
經
營
者
、
股
東
、
監
理
機
構
、
員
工
之
間
的
利
益

相
當
程
度
上
是
彼
此
衝
突
的
，

一
定
要
有
個
可
靠
的
財
報
為
基
礎
，
去
平
衡
各
方
面
的
利
益

。

民
國
九

十
一
年
之
前
，
台
灣
很
多
金
融
機
構
隱
藏
的
逾
放
很
多
，
要
提
列
的
備
抵
呆
帳
都
極
度
不
足
，
形
成
一

個
虛
盈
實
虧
的
現
象
，
形
成
不
該
繳
稅
的
跑
去
繳
稅
，
不
該
發
紅
利
的
跑
去
發
紅
利
，
現
金
股
利
也
在

發
，
業
績
獎
金
也
發
，
必
要
的
時
候
還
要
應
政
府
要
求
之
下
去
買
庫
藏
股
，
而
買
進
庫
藏
股
視
同
減

社
會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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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，
本
來
資
本
就
不
夠
了
，
所
以
之
前
虛
盈
實
虧
的
問
題
很
嚴
重
，
到
了
民
國
九
十
一
、
九
十

二
年
度

一
次
認
列
資
本
額
的
虧
損
，
造
成
那

一
年
大
虧
，
其
實
那

一
年
根
本
沒
有
大
虧
，
甚
至
還
有
賺
錢

。

大

虧
的
隔
年
就
開
始
賺
錢
，
原
因
是
賣
過
期
帳
，
因
為
原
來
的
全
部
認
列
虧
損
了
，
新
的
經
營
者
進
來

一

次
把
它
洗
乾
淨
，
而
且
洗
得
過
度
乾
淨
，
到
了
第

二
年
開
始
就
賣
過
期
帳

。

有
了
賣
過
期
帳
的
利
益
，

又
可
以
員
工
分
紅
了
，
所
以
我
們
銀
行
業
的
財
報
是

一
塌
糊
塗
'
而
且
其
員
工
分
紅
也
沒
有
認
列
成

本
，
所
以
在
這
樣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我
覺
得
基
礎
建
設
要
做
好
，
就
是
財
報
的
部
分

。

台
灣
的
電
子
業
的

財
報
也
很
糟
，
員
工
分
紅
配
股
全
部
加
在

一
起

一
年
差
二
千
億
，
沒
有
認
列
成
本

。

有
關
於
金
融
合
併
的
問
題
，
我

一
直
主
張
要
前
段
班
去
併
後
段
班

。

所
謂
前
段
班
是
那
些
經

營
比

較
好
的
。
我
的
估
計
，
前
段
班
大
概
十
幾
家
，
後
段
班
可
能
有

二
十
家
。

金
改
最
好
的
辦
法
就
是
要
順

勢
操
作
，
讓
好
銀
行
去
併
很
差
的
銀
行
時
，
沒
有
人
會
反
對
，
把
壞
銀
行
收
掉
，
政
府
的
負
擔
會
變

輕
，
然
後
效
率
會
增
高

。

但
是
二
次
金
改
現
在
的
做
法
是
讓
金
控
減
半
，
而
能
夠
成
為
金
控
的
都
是
比

較
好
的
銀
行

。

讓
好
銀
行
先
去
合
併
是
沒
有
什
麼
道
理
的
，
而
讓
壞
銀
行
留
在
那
裡
沒
有
人
處
理
!
各

位
都
知
道
，
如
果
大
銀
行
之
間
先
互
相
合
併
'
分
行
已
經

二
、

三
百
家
，
又
何
必
再
去
併
那
些
很
爛
的

銀
行
，
所
以
現
在
目
前
的
做
法

(
R
T
C或
者
是
存
保
)
，
實
際
上
是
讓
爛
銀
行
不
要
退
場
，
不
去
處
理

它
，
所
以
我
認
為
讓
前
段
班
去
併
後
段
班
是
很
必
要
的
。



如
果
問
我
說
有
沒
有
一
個
好
的
辦
法
是
可
以
立
刻
發
生
效
果
的
，
我
覺
得
是
有
的

。

台
灣
現
在
最

低
的
存
保
費
率
是
萬
分
之
五
，
最
高
的
存
保
費
率
是
萬
分
之
六
，
中
間
差
百
分
之

二
十
。

美
國
最
低
與

最
高
的
存
保
費
率
之
間
差
了
十
倍
，
如
果
像
中
興
銀
行
的
情
況
，
政
府
賠
了
五
百
八
十
幾
億
，
這
樣
的

銀
行
即
使
收
其
萬
分
之
五
十
的
存
保
費
率
還
是
不
夠
的
，
現
在
之
所
以
用

R
T
C

需
要
二
千
五
百
億
的

錢
去
填
這
個
洞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存
保
費
率
定
得
不
對
，
存
保
制
度
中
間
有
問
題
，
於
是
在
發
生
了
那
麼

大
的

一
件
事
情
，
竟
然
還
沒
有
去
調
存
款
保
險
的
費
率

。

如
果
把
存
款
費
率
提
高
十
倍
，
這
些
很
差
的

後
段
班
銀
行
立
刻
就
沒
有
生
存
空
間
，
一
沒
有
生
存
空
間
就
必
須
以
比
較
低
的
價
格
賣
出
，
交
出
經
營

權
，
我
覺
得
這
是
有
辦
法
去
做
的
，
謝
謝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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